
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中華學藝節（CCC-CALF）2025 

 

活動宗旨 

中華學藝節（CALF）由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辦。秉承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的宗旨，

中華學藝節旨在加深參加者對中華文化遺產的認識，促進對文化多樣性的理解和尊重，並

增進社會和諧。中華學藝節期望參加者通過創意和文化參與，激發他們與中華文化的聯系，

發展他們的技能，並為加拿大社會的多元文化作出貢獻。 

 

比賽項目 

 

比賽項目 

Competition Item 
項目 

Category 
參賽組別 

Group 
組別 

Subdivision 
題目 

Topic 
備註 

Remarks 

朗誦 

Recital 

獨誦 

Individual 

JK, SK 

 

國語組 
陽光 

不得使用道具。朗诵包括题

目，作者。 

粵語組 陽光 

Grade 1-2 
國語組 吹泡泡 

粵語組 吹泡泡 

Grade 3-4 
國語組 太陽雨 

粵語組 太陽雨 

Grade 5-6 
國語組 念天地之悠悠 

粵語組 念天地之悠悠 

Grade 7-8 
國語組 尋夢 

粵語組 尋夢 

古詩詞獨誦 

Classical Poems 

(Individual) 

Grade 6-8 
國語組 遊子吟 

不得使用道具。朗诵包括题

目，作者。 

粵語組 遊子吟 

Grade 9-12 
國語組 ‧青玉案元夕 

粵語組 ‧青玉案元夕 

親子對誦 JK, SK & 國語組 什麼圓圓 須由一名學生與他/她的父母



Parent-Child Recital Grade 1 粵語組 什麼圓圓 或祖父母組隊，不需化粧， 

也不得使用道具。 

Grade 2-4 
國語組 爸媽的春天 

粵語組 爸媽的春天 

書法 

Calligraphy 

鉛筆組 

Pencil 

Grade 1-2 
繁體組 

 

自備鉛筆及橡皮擦。内容及

紙張由大會提供。限時 20 分

鐘。 

簡體組 
 

Grade 3-4 
繁體組 

 

簡體組 
 

Grade 5-6 
繁體組 

 

簡體組 
 

原子筆組 

Ball Pen 

Grade 7-8 
繁體組 

 

自備原子筆。内容及紙張由

大會提供。限時 30 分鐘。 

簡體組 
 

Grade 9-12 
繁體組 

 

簡體組 
 

毛筆組 

Brush Pen 

Grade 5-8 
繁體組 

 自備筆墨。内容及九宮格紙

由大會提供。限時 30 分鐘。 
簡體組 

 

Grade 9-12 
繁體組 

 自備筆墨。内容及九宮格紙

由大會提供。限時 60 分鐘。 
簡體組 

 

繪畫 

Painting 

兒童畫 

Child painting 

Jk & SK 
 

上學的路上 

大會供應 12 ×” 18”畫紙；自備

顏料（水彩、粉彩或蠟

筆）；限時 1 小時 15 分鐘。 

Grade 1-2 
 

上學的路上 

Grade 3-4 
 

上學的路上 

Grade 5-6 
 

我的理想世界 

Grade 7-8 
 

我的理想世界 

自由畫 

（非國畫類） 

Free Style 

(non-Chinese 

painting) 

Grade 9-12 
 

自選題材 

國畫 

Chinese Painting 
Grade 9-12 

 

 

自選題材 
大會供應 12 ×” 19”宣紙；自備

顏料筆墨；限時 2 小時。 

中樂演奏*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笛子 

Di Zi 

Grade 8 & 

under  

自選曲目 或 快

慢選段各一 

 

限時五分鐘, 逾時將被扣分 

 



Grade 9-12 
 

自選曲目 或 快

慢選段各一 

 

限時五分鐘, 逾時將被扣分 

二胡 

Er Hu 

Grade 8 & 

under  

自選曲目 或 快

慢選段各一 

 

限時五分鐘, 逾時將被扣分 

 

Grade 9-12 
 

自選曲目 或 快

慢選段各一 

 

限時五分鐘, 逾時將被扣分 

 

* 備注： 

- 朗誦誦材見本網站另項。 

- 中樂組細節見報名方法。 

 
 

獎項 

a）獎品： 

ii）個人項目：冠、亞、季軍均獲獎座乙座，完成比賽者均獲獎狀。 

iii）親子對誦：冠、亞、季軍隊伍均獲獎座乙座，完成比賽者均獲獎狀。 

 

b）獎學金： 

i) 個人項目：冠軍 50 元、亞軍 30 元、季軍 20 元。 

ii) 親子對誦：每隊冠軍 50 元、亞軍 30 元、季軍 20 元。 

 

頒獎典禮 

中華學藝比賽頒獎典禮將於 2025 年 5 月 31 日在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行。 

 

報名方法 

1. 凡居於安省 JK 至 Grade 12 的學生均可參加中華學藝節。 

a）親子朗誦比賽：須由一名學生與他/她的父母/祖父母組隊。不需化妝，也不允許使用道

具。參賽者必須依照朗讀材料的指示，不得作任何改動。標題及作者亦須朗讀。 



b）個人比賽：包括個人朗誦、古詩詞獨誦、繪畫、書法、中國樂器。參賽者可自行報名

或通過學校報名參加比賽。 

c) 凡報名參加中樂項目者，請提供下列資料： 

•曲目名稱、作者、完整樂譜 

•演奏時間 Grade 8 以下組最長 5 分鐘。Grade 9-12 組最長 8 分鐘，逾時扣分。 

一旦完成報名程序，不得更改曲目。 

2. 僅接受通過 cccgt.org 網站在線報名。每組以 20 人為限。 

3. 參賽者可根據自己的年級參加多於一個項目。  

4. 所有費用必須於報名時透過 cccgt.org 網站以信用卡或 PayPal 付款。 

5. 所有費用恕不退還。  

6. 費用：一次性報名費$5。參賽者可參加多於一個項目。每個項目報名費為$15。 

7.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5 年 3 月 5 日。 

8. CCC-CALF 保留決定接受或拒絕任何報名的權利。 

 

比賽形式與時間 

大部分項目定於 2025 年 4 月在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進行現場比賽。詳情將以電郵個

別通知參賽者，請留意郵箱。  



規則與條例 

1. 總則 

1.1 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中華學藝節（「中華學藝節」）活動由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中華文化中心」）及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中華學藝節委員會（「學藝節委員會」）全權

管理。 

1.2 本規則未盡事宜，一律交由學藝節委員會處理，學藝節委員會之決定為最終決定，並

具約束力。 

 

2. 中華學藝節程序  

2.1 評審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由評審員全權決定。評審員保留不頒發任何或所有獎項

的權利。家長、老師或參賽者不得在任何時間親自、通過電子郵件或社交媒體接觸評審員；

這可能導致參賽者被取消資格。CCC-CALF 保留在任何時候自行決定更換或委任評審的權

利。 

2.2 中華學藝節時間表不會因任何參賽者而改變。特別的時間安排要求或任何變更都不會

被考慮。  

2.3 參賽者必須至少提前 15 分鐘到達預定的比賽地點。 

2.4 在項目開始後到達的參賽者將不允許參加比賽。 

2.5 不得在比賽場地排練。 

2.6 任何投訴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交至中華學藝節委員會。 

2..7 參賽者可錄下自己的表演以作存檔之用。但禁止對其他參賽者的表演拍照、錄音和/或

錄影。 

2.8 參賽期間必須關閉所有手機和傳呼機。比賽場地內禁止飲食。 

2.9 除中華學藝節委員會成員外，參賽者、家長或公眾人士不得在比賽期間與評審交談。 

 

3. 評分與結果 

3.1 評分標准： 

個人及古典詩詞朗誦： 演繹 40% 聲調 20% 節奏 20% 咬字 10% 儀態 10% 

親子對誦：演繹 35% 聲調 20% 節奏 15% 咬字 10% 儀態 10% 整體合作 10% 



書法：結構 50% 筆力 50% 

兒童繪畫：主題信息 30% 創意 30% 技巧 25% 色彩 15% 

自由畫/國畫：主題信息 30%    布局及意境 30%   筆墨賦采（技巧）40% 

中樂演奏：音准 25%    節奏 25%    演繹 30%    音調和音色 20%  

3.2 中華學藝節結果將公布於 cccgt.org。 

 

4. 活動取消 

4.1 若發生任何無法預見的事件，中華學藝節委員會保留延遲、取消或變更中華學藝節時

間表的權利。  

4.2 少於三人報名的項目，可由中華學藝節委員會決定合幷或取消。 

 

5. 授權、放棄和解除 

5.1 參賽者（及其報名表上之監護人/父母）參加中華學藝節，即授權中華文化中心及中華

學藝節使用任何由參賽者提交的作品，以及授權學藝節籌委會於比賽場地內制作有關包括

參賽者在內的任何錄音、錄像及其他制作形式及參賽作品，並以私人或公開場合制作的錄

音、錄像及其他制作形式及作品用於推廣宣傳中華學藝節及任何未來中華文化中心舉辦的

活動，並可復制、展覽、展示、廣播、出版、發行及創作相關的衍生作品，用於任何非商

業用途，包括教育、推廣中華文化中心及中華學藝節，以及為中華文化中心籌款。 

5.2 參加者同時授權中華學藝節籌委會在中華學藝節期間或與中華學藝節相關的活動和/或

任何中華文化中心和中華學藝節公開活動中對參加者進行拍照、攝影和/或錄音，並同意

在任何及所有中華文化中心和中華學藝節出版物、信息和教育材料以及社交媒體和網站材

料中使用參加者的姓名、肖像、影像和錄音（「姓名和攝影影像」），以宣傳中華文化中心

和中華學藝節。 

5.3 參賽者進一步放棄對作品的所有精神權利，使中華文化中心受益，並免除中華文化中

心和中華文化中心的雇員、義工、董事、職員、顧問、贊助商、中華學藝節委任的評審，

以及他們各自的受讓人和繼承人，因使用作品和/或姓名和攝影圖片而可能引起的任何和

所有索賠，包括任何誹謗、侵犯隱私或版權的索賠。 

 

6. 雜項 

6.1 所有交通、住宿和相關費用均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6.2 中華文化中心或中華學藝節籌委會均不對在中華學藝節期間發生的任何性質的人身傷

害或間接傷害負責。 

 

7. 更改條款和條件的權利 

中華文化中心和/或中華學藝節籌委會保留決定更新、修改、補充、替換或以其他方式更

改所有或任何中華學藝節規則和條例的權利。 

 


